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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5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296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1-7） 

楊委員就幼托整合後，教保員薪俸權益事項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 

一、查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以下簡稱幼照法）第 2 條第 4 款規定，教保服務人員係指在幼兒園服

務的園長、教師、教保員及助理教保員；除私立幼兒園外，上開人員之薪俸規定於幼照法第

25 條規範如下： 

(一)園長（第 25 條第 1 項）：直轄市、縣（市）、鄉（鎮、市）設立之公立幼兒園其專任園

長，除依第 56 條第 2 項第 1 款規定由公立托兒所所長轉換取得資格者仍依公務人員任用

法之相關法令於原機構任用外，應由具公立幼兒園現職教師資格者擔任，其考核、解聘

、停聘或不續聘、待遇、退休、撫卹、保險、福利及救濟事項，準用公立國民小學校長

之規定。 

(二)教師（第 25 條第 3 項）：公立幼兒園編制內有給職專任之教師，其考核、聘任、解聘、

停聘或不續聘、遷調、介聘、待遇、退休、撫卹、保險、福利及救濟事項，準用公立國

民小學教師之規定。 

(三)教保員、助理教保員：（第 25 條第 4 項及第 5 項） 

1.原公立托兒所依公務人員任用法任用之人員及依雇員管理規則僱用之人員，於改制後

繼續於原機構任用，其服務、懲戒、考績、訓練、進修、俸給、保險、保障、結社、

退休、資遣、撫卹、福利及其他權益事項，依其原適用之相關法令辦理。 

2.幼托整合後新進用之教保員、助理教保員，依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以契約進用；其

權利義務於契約明定；其進用程序、考核及待遇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援上，本部已據以研擬「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人員之進用考核及待遇辦法」乙

種並刻正辦理法案預告（如附件），俟完成法規命令發布後，各直轄市、縣（市）依

勞動基準法、以契約進用之教保員、助理教保員之薪資，均應依本辦法規定辦理。 

綜上，幼托整合後相關人員之薪資均依法規範在案。 

二、至有關臺南市政府因應實施幼托整合政策，托兒所業務改由該府教育局接管後，原托兒所內之

臨時約僱人員改為臨時約用人員，惟原公所所進用之技術單工雖與前開約用人員同等擔任教

保員工作，卻有同工不同酬情事一節，經查，所稱「臨時約用人員」及「技術單工」均非幼

照法第 25 條第 4 項及第 5 項所規範之教保員、助理教保員，僅係該府之過渡措施。本案教育

部前已以 101 年 2 月 8 日臺國(三)字第 1010019008 號函請該府本權責查明妥處後復，惟該府

迄未提報具體書面回復，教育部將持續追蹤該府之查處情形。 

（三）行政院函送楊委員瓊瓔就「工程師及保全等輪三班從事人員，疑因

工時過長引發猝死案例層出不窮，如何規範其工時過長，避免因過

勞導致『意外猝死』」及「過勞預防採行措施」問題所提質詢之書

面答復，請查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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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委員瓊瓔就「工程師及保全等輪三班從事人員，疑因工時過長引發猝死案例層出不窮，如

何規範其工時過長，避免因過勞導致『意外猝死』」及「過勞預防採行措施」所提質詢，經交據本

院勞工委員會，敬復如下： 

一、查適用勞動基準法之事業單位，與其勞工約定之勞動條件均應依該法相關規定辦理。我國現行

勞動基準法規定，勞工正常工時每日不得超過 8 小時，每二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 84 小時。

雇主有使勞工於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延時工作（加班）之必要時，除應依同法第 32 條規定之程

序辦理外，亦應徵得勞工同意，始得為之。延長勞工之工作時間，應依同法第 24 條規定給付

延時工資。另，延長之工作時間連同正常工作時間，一日不得超過 12 小時，延長之工作時間

，一個月不得超過 46 小時。 

二、至紀念日、勞動節日及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放假之日（即俗稱之「國定假日」）均應休假；雇

主如徵得勞工同意於是日出勤，工資應依法加倍發給。至勞工於出勤後，雇主尚不得片面規

定員工僅得申請「補休」，亦不得恣以「責任制」為由，拒絕給付延時工資或假日出勤工資

。 

三、另查同法第 36 條規定，勞工每 7 日中至少應有 1 日之休息，作為例假。雇主非因天災、事變

或突發事件等法定原因，縱使勞工同意，亦不得使勞工在例假工作。事業單位如違反上開法

令規定，勞工行政主管機關得依法處理並督責改進，並依法裁罰。 

四、再查，保全業之保全人員前經本會核定公告為得適用前開第 84 條之 1 規定之工作者。雇主可

依該法第 84 條之 1 規定，與該等工作者以書面另行約定工作時間、例假、休假、女性夜間工

作，並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後，不受第 30 條、第 32 條、第 36 條、第 37 條、第 49 條規定

之限制，勞雇雙方之勞動條件係依約辦理。即該約定之例假日及休假日可不受每 7 日應休 1

日及應放假日於當日放假規定之限制。前開規範並非使適用該規定人員之工作時間完全不受

限制，或無例假與休假，或不給予延時工資。勞工如非屬前開工作者，或未經勞雇雙方依上

開規定另行約定並以書面報該當地主管機關核備，則其相關勞動條件（包括工作時間、例假

及休假等規定）仍應遵守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 

五、復為維護保全人員健康福祉及權益，本會已於 100 年 4 月 13 日邀集保全業勞、雇團體及地方

主管機關針對該業之保全人員工時規範交換意見，獲得共識，並訂定「保全業之保全人員工

作時間審核參考指引」，作為地方主管機關審核時之參考。前開指引除規範保全人員之工時

安排應合理化，確保其例假及維持適度休假外，針對從事工時負荷重、勞動密度大之工作，

本會亦要求應參考「職業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外傷導致者除外）之認定參考指引」，預

防過勞。 

六、另，電子製造業之工作者（工程師）並非公告核定適用勞動基準法第 84 條之 1 規定之「責任

制」工作者，故該業工作者之勞動條件仍應遵守勞動基準法工作時間、延長工時、例（休）

假等相關規範。雇主不得濫用「責任制」之名義，要求勞工超時工作，拒絕給付延時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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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有關超時工作一向為本會實施勞動檢查之重點項目之一，100 年已針對保全業及電子製造業實

施勞動條件專案檢查，本年度仍將規劃辦理。事業單位如有任何違法之情事，勞工亦可就近

向當地勞工行政主管機關【各縣（市）勞工局或社會局（處）】或本會專線（0800-085151）

申訴，將立即依法查處。 

八、修正「勞工安全衛生法」與「勞工健康保護規則」：本會已於 100 年 1 月 21 日公告修正「勞

工健康保護規則」，強化勞工健康管理措施，規範雇主對於超時、三高（高血壓、高血脂、

高血糖）及過負荷等高風險群，優先列為健康風險評估對象，並應依醫師建議，採取工時安

排、人力配置及減少壓力之措施。另本會已完成「勞工安全衛生法」修正草案，並於該草案

增訂雇主對於輪班、夜班、長時間工作等異常工作負荷者應採取相關預防措施。 

九、過勞疾病預防與健康促進：委託設置職業傷病防治中心，與建構職業傷病診治服務網絡，以提

供勞工職業傷病預防、工作因果關係診斷、通報、調查、復工評估、復健轉介、健康促進及

相關權益之諮詢等職業健康照護服務。自 97 年迄 100 年已成立 9 家職業傷病防治中心、54 家

網絡醫院，每週提供職業傷病勞工 186 診次服務，每年服務勞工人次超過 1 萬人次，並自 100

年 3 月起，協調委託成立之九大職業病防治中心開設「過勞門診」，全國每週共計 16 診次，

提供過勞高風險勞工健康風險評估及過勞預防建議，並建立疑似過勞通報機制，以加強過勞

高風險事業單位之掌握。 

（四）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應元就大陸觀光客各種不文明行為，甚至利用遊

客身分掩飾間諜行為，讓臺灣的社會與主權付出昂貴代價一事所提

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5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298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1-28） 

有關李委員應元對於大陸觀光客的各種「不文明」行為，甚至利用遊客身分掩飾間諜行

為，讓臺灣的社會與主權付出昂貴的代價一事所提質詢，敬答復如次： 

一、政府自 91 年起陸續試辦開放大陸人士來台觀光，對相關管理機制之運作已累積相當的經驗。

自 97 年 7 月開放大陸團體旅客直接來台觀光後，相關單位持續檢討既有的安全管理機制並予

強化；審慎考量可能之管理風險，規劃及採取相關因應配套措施，俾維護國家安全，並及時

有效協調處理自由行旅客在台發生緊急事故、疫情、治安及旅遊糾紛等問題，以降低相關開

放措施對國家安全及社會秩序之影響。 

二、兩岸人民往來應相互尊重，考量對方感受。為避免大陸旅客來台有不合宜舉止而引發社會觀感

不佳的事件，交通部觀光局已編製「大陸旅客來臺旅行須知」及「大陸旅客臺灣自由行手冊

」向大陸旅客廣作教育宣導，並持續加強導遊人員接待大陸旅客應注意事宜之訓練，適時協

助處理或通報交流過程中相關的突發事件，必要時，並將透過「海峽兩岸關於大陸居民赴台

灣旅遊協議」議定機制，向大陸有關方面反應處理，以維護兩岸旅遊交流秩序。 


